嘉定区优秀人才租房补贴实施办法
根据《嘉定区优秀人才住房工作实施意见》，为进一步完善本区优秀人才住房工作体系，优化集聚人才、留住人才的综合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一、范围条件
（一）单位范围
驻区高校、科研院所，为本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注册在本区范围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现代农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其他单位。
（二）个人条件
上述单位中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优秀人才：

1、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上海市居住证及有效积分；

2、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聘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且在相对应岗位上工作；

3、与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且离合同终止日期6个月以上，并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本市职工社保和个税；

4、在嘉定区域内租赁商品住房居住。
（三）经认定的其他单位和优秀人才。
二、补贴标准

（一）具有本科学历或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技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且在相对应岗位上工作的人才给予每月800元的租房补贴。
（二）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聘任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技师（国家一级）职业资格且在相对应岗位上工作的人才给予每月1200元的租房补贴。

三、额度管理
优秀人才租房补贴实行额度管理，每年初公布当年度额度分配方案，若申请人数超过当年度补贴额度的，由用人单位按照贡献大小、工作年限、租赁情况等因素进行排序，实行轮候制度。

四、办理程序

（一）发布信息。用人单位获得租房补贴分配名额后在本单位内公开发布信息。

（二）个人申请。申请人准备好相关材料，向所在工作单位提出申请。

（三）初审。用人单位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初审，并核实住房、租房情况后，按照各单位实际情况确定租房补贴申请人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若申请人数超过当年度单位补贴分配名额的，内部实行轮候制度。

（四）审核。所在单位公示无异议的，报送区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高校、科研院所报送区科委审核。企业报送区经委审核。区属国有、集体企业提交所在集团公司审查后，再报送区国资委审核。区属事业单位、现代农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其他单位提交主管部门审查后，分别报送区人社局、区农委、区民政局审核。以上企业、现代农业组织、社会组织等根据税收注册地，如注册在街镇的，需经所在街镇审查后，再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五）复审。审核后的材料报送区人才服务中心（区优秀人才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人才住房中心”）进行复审。

（六）审批。经相关部门审批确定该批次补贴人员名单。

（七）公示。拟补贴人选名单通过嘉定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10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以书面形式向区监察局或相关部门反映。

（八）补贴发放。租房补贴按季度打入指定银行的个人账户内。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嘉定区优秀人才租房补贴承诺授权书》。
（二）《嘉定区优秀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
（三）单位公示材料及公示结果。
（四）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复印件（需户口簿首页）。
（六）非上海户籍的申请人需提供有效上海市居住证复印件及积分通知单（应届生可放宽至享受租房补贴起一年内提交）。
（七）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和认定材料（应届生需提供就业报到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和聘任材料、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和认定材料。
（八）在嘉定区域内租房的有效合同和租赁备案登记证明。
（九）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
（十）申请人连续六个月以上本单位的上海市社保缴费记录和纳税记录（应届生可放宽至享受租房补贴起一年内提交）。
（十一）申请人的业绩、获奖及能力的相关证明。
（十二）档案管理部门或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十三）已婚的申请人需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六、相关事项
（一）租房补贴自审批通过之日的下月起发放。个人享受租房补贴政策累计不得超过36个月。

（二）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或单位统一租赁房屋中的人员不在申请范围内；租赁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各级人才公寓的人员不在申请范围内，按照本区人才公寓相关规定执行。

（三）申请人本人（及配偶、子女）在嘉定地区无住房且在2008年6月19日后在嘉定地区无房产交易记录。

（四）凡在2008年6月18日之前，居住在本区人才公寓或已享受过本区租房补贴的人员，符合条件的可提出申请。但享受新老政策累计期限不超过三年。

（五）租房补贴以同一地址住房核发一份计算。居住在同一地址的人员（含家庭成员）有一方以上符合申请条件，以条件相对较高一方申请。

（六）获得租房补贴的优秀人才对所租房源不得转租。

（七）人才住房中心根据有效的租房合同确认申请人的所租住房和该房的月租金。若租房补贴的标准超过实际月租金，则以实际发生月租金数额发放补贴。
（八）申请人凡在嘉定地区购买商品住房的，自网签当月起不再享受租房补贴。
（九）申请人停租的，从停租当月起不再享受租房补贴。

（十）因人才流动等原因申请人离开原工作单位的，按以下办法处理：若新工作单位仍在嘉定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新工作单位及时上报相应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再经审议是否继续享受租房补贴；若新工作单位不在嘉定的，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不再享受租房补贴。
（十一）租房补贴发放过程中，申请人因遗失等原因要更改银行卡号的，须通过所在单位及时上报人才住房中心。
七、其他规定
（一）对出具虚假证明、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真实情况以及离开嘉定未履行约定的人员，一经查实，由相关部门按照《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有关条款执行，将其纳入不良行为记录并依法追缴其所得。
（二）对出具虚假证明、隐瞒真实情况，或在审核时把关不严、后续管理中未尽责任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计入单位诚信档案且三年内不再列入享受政策单位范围。

（三）任何单位、个人有权向嘉定区监察局检举违反本实施办法的组织或个人。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区人社局负责解释。  

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嘉定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

上海市嘉定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

上海市嘉定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5月26日









PAGE  
1

